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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社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27日下
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以
下简称修改决定）。将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
修改决定明确：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当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回应了人口计
生法修法的相关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白阳 罗沙 冯国栋

全国人大常委会27日表决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作为我国
首部反家暴法，该法共六章38条，将于
2016年3月1日起施行。

在对付家庭暴力方面，反家暴法
有哪些“独门秘器”？记者对此进行了
梳理：

● 精神侵害算家暴，同居关系也适用
● 监护人失职，撤销资格没商量
● 发现家暴不报告，学校医院等要

担责
● 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隔离现实

危险

□新华社记者 许晟 赵晓辉

全国人大常委会27日下午表决通
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
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决定》。决定自明年
3月1日施行，这标志着推进股票发行注
册制改革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注册制来了，资本市场将发生哪些
变化？

● IPO将更加高效
注册制改革将对企业发行上市的注

册条件、注册机关、注册程序、审核要求
做出相应调整，改变如今的核准制，企业
上市效率将得到大幅提升，一大波企业
将在未来几年快速上市。

● 上市企业将失去“监管背书”
在注册之下，监管部门不再为企业

上市“背书”。这意味着，投资者需要自
己睁大眼睛辨别企业的投资价值。只要
企业没有违法违规，投资者投资失利也
不能怪监管层把关不严了。

●“打新”热潮将回落
伴随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新股“稀缺

性”会降低，定价将更加市场化，新股上
市后溢价水平也将出现回落，“打新”热
潮或将成为过去。

●“壳价值”将越来越低
当前的股票市场上，一些上市公司

虽然业绩不佳，却因为具有上市公司的
资格，依旧被热捧，成为稀缺的“壳资
源”。在注册制下，上市公司资格不再像
现在这样稀缺，“壳资源”也将会失去现
在的高价。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于明年3月5日召开
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拟于明年3月3日召开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明确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不再鼓励晚婚晚育
生二孩也可延长产假

股票发行注册制授权决定获通过

未来炒股
不必盲目“打新”

我国首部反家暴法
明年3月1日起施行

张春生介绍，对于部分家庭发生独
生子女意外伤残死亡的情况，修改决定
规定，在本法实施之前的独生子女家庭
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根据老人老办法
的原则，按照现行的相关规定，各级人
民政府予以帮扶和扶助。“在修改决定
实施之后，按照法律的规定，因为已经
允许所有公民都可以生育两个子女，所
以在此后对自愿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家

庭，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就不再参照过去
的办法。”

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副司长周
美林表示，根据修改决定，在国家提倡
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
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
子女父母光荣证，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
荣证的夫妻，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
亡的，按照规定获得扶助。

在21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的人口计生法修正案草案中，“禁止买
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
任何形式实施代孕”引起社会争议。
27日表决通过了的修改决定删除了这
一拟新增的规定。

“表决以后，修改决定中没有涉及
关于代孕的相关条款，但是我们会继
续会同相关部门继续加强对这个领域
的管理，予以规范，严禁医疗机构和医

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严
禁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张
春生说。

有专家认为，对于那些想要二孩
却不具备生育能力或不愿自己生育的
家庭，放开收养政策通过收养孤儿更
具有可行性。现行收养法规定，要收
养儿童，收养人必须无子女，并只能收
养一名子女。随着新政策的实施，相
应的法律也应该做出修改。

在明确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
子女的同时，修改决定规定，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
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夫
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之间关于再生育子女的规定不一致的，
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适用。

张春生介绍，再生育情形主要针
对再婚家庭、病残儿家庭等，需要依据
相关规定，经过批准之后才能允许再
生育。

“法律修订之前，我们是鼓
励晚婚晚育。修改决定已经取
消了相关鼓励晚婚晚育的条款，
而是做出了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生育的，无论是一孩还是两孩，
甚至一些符合地方法规规定的
再生育三孩以上的，都可以享有
延长生育假的相关奖励，及其他
相关的社会福利。”国家卫生计
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说。

他介绍，我国当前的男女初
婚年龄已经到了25岁左右，初
育年龄到了26岁以上。针对这
种新的生育行为情况，国家不再
专门鼓励晚婚晚育，因为年龄太
大，对于母婴的安全、保健，对于
高龄产妇的身体健康等方面都
不利。总的来讲，修改决定还是
鼓励大家按照政策生育。

现在人们结婚享受的假期，
一是3天法定假期，此外就是来
自现行计生法中有关延长婚假
的条款，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今
后人们可享受的婚假只剩下3
天？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
究员薛宁兰认为，现在做出这一
判断为时过早。修改决定出台
后，还需要各地立法机关修改对
应的法规或条例，那时候才会涉
及具体的婚假、生育假问题，这
需要一个过程。

生育一孩、二孩
都可延长生育假

再生育相关规定由地方出台

禁止代孕条款未被列入

过去的独生子女父母可领光荣证

□据 新华社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27日表决
通过了关于召开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于2016年3月5日在京召开。

决定建议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议程是：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审查和批准计划报告、预算报
告，审议慈善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日前，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召开了政协第十

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主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建议全国政协十二届
四次会议明年3月3日在北京召开，《决定》草案将提
请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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